
	附件1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年度考核教学项目量化评分标准说明

	类别
	项目
	评价标准
	审核
部门

	基本
分（以70分为上限）
	教学工作量
	1.按规范开展教学，完成学院教学额定工作量，该项为70分；
2.按规范开展教学，未完成学院教学额定工作量，分数=70×完成率。
	人事处
教务处

	扣分
	教学计划表编制与录入
	1.当年度各学期任教课程迟录入一门扣1分；
2.当年度各学期任教课程未录入一门扣2分。 
	教务处

	
	编写课程教案
	教师上课需携带教案，教案结构完整，符合教学规范并能够及时更新；
1.巡课检查时发现未携带教案或教案不符合规范的一次扣1分；
2.集中性教学检查时发现未撰写教案或教案不符合规范的一次扣5分。
	教务处

	
	编写教学手册
	1.巡课检查时发现未及时、准确填写的一次扣1分；
2.集中性教学检查时发现未及时、准确填写一次扣3分。
	教务处

	
	教学规范
	1.当年度各学期发生三级教学事故一次扣10分；
2.其它教学事故处理按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考核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	教务处

	
	批改作业
	依据课程标准少布置作业一次扣2分，未批改一次扣1分。
	教务处

	
	网络评教
	当年度各学期任教课程网络评教得分低于平均分（含）10分扣1分/门；低于平均分（含）15分扣2分/门；低于平均分（含）20分扣3分/门。
	教务处

	
	指导实习
	1.当年度各学期实习资料迟录入一次扣1分；
2.当年度各学期实习资料未录入一次扣5分；
3.当年度各学期未按工作要求担任并完成毕业生实习指导老师扣10分。
	教务处
各系部

	
	考试成绩录入
	当年度各学期期末考迟录入成绩者每门扣该项成绩2分。
	教务处

	
	参加教研会议
	无故未参加学院组织的一次扣2分，系部组织的一次扣1分；病假不扣分，事假扣分减半。
	教务处
各系部

	
	数据平台填报
	未按学院要求按时完成数据平台填报一次扣3分。
	教务处

	
	企业实践
	职能部门、系部抽查中，发现未按计划进行下企业实践者，按照3分/次扣分。
	人事处

	




附加分（与基本分总和以100分为上限）
	网络评教
	当年度各学期任教课程网络评教得分高于（含等于）全院课程评价平均分，加2分/门。
	教务处

	
	编写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
	1.根据教务处通知，新编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10分/门；
2.根据教务处通知，修编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5分/门。
	教务处

	
	编写人才培养方案
	1.主持或参与新编当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一个专业按15分；
2.主持或参与当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一个专业按7分。
	教务处

	
	网络建课
	当年度各学期任教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要求在智慧职教、超星等平台建课，效果良好。教学资源内容包含视频、教学资料（PPT课件、参考资料等）、随堂测验、课堂讨论、单元测验及单元作业、考试等。15分/门（资料齐全10分，教学开展5分），未全面完成、按完全课时的百分比计分。
	教务处

	
	说专业、说课、公开课
	当年度各学期参与公开课、说专业、说课活动作为主讲教师，系级一次加2分/次，院级4分/次。
	教务处
各系部

	
	教学能力比赛
	根据比赛规定组成符合要求参赛团队，经学院审批，积极参加比赛，完成竞赛全过程，给予加分，未按要求参加高一级比赛，加分减半。
1. 参加院级比赛加10分/项；
2.参加教育局举办的市级比赛加20分/项；
3.参加教育厅举办的省级比赛加25分/项；
4.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国家级比赛加30分/项；
5.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比赛加25分/项。
	教务处

	
	双师型教师
	符合《国家职业教育“双师型”教师基本标准（试行）（2022版）》初级加10分、中级加15分、高级加30分，每个等级在校期间仅计算一次。
	人事处

	
	教学模式改革、教法创新
	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模式改革、教法创新的探索实施并完成完整教学单元，教学改革取得良好效果，提交案例和实施佐证材料，经教务处审核后加8分/份。被评为院级优秀案例另加8分、市级优秀案例另加10分、省级优秀案例另加15分、国家级优秀案例另加30分。
	教务处

	附加分（与基本分总和以100分为上限）
	校企合作
	本学年新增1个学院人才培养、实训基地建设合作的企业，符合相关要求规定，并开展实质性工作（订单班或吸纳3名及以上学生参加半年实习），按照6分/家计算分数。
	教务处

	
	开展专业申报工作
	1.完成全套申报材料，新增普通专业20分/个；新增国控专业30分/个；
2.完成全套申报材料，新增普通五年制项目20分/个；新增国控五年制专业项目30分/个。
	教务处

	
	教师本人参加专业技能竞赛
	学院指派参加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国家级专业技能竞赛30分/项；省级专业技能竞赛20分/项；市级专业技能竞赛10分/项；学院指派参加其他部门（协会）主办的竞赛按同级别60%计算。
	教务处

	
	指导学生参加竞赛
	学院指派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大学生运动会、大学生艺术节汇演等，按照国家级30分/项计算分数；省级20分/项；市级10分/项；院级2分/项；学院指派参加其他部门（协会）主办的竞赛按同级别60%计算。
	教务处
学工处

	
	校内实训基地（室）建设
	校内实训基地（室）建设调研，方案的撰写、建设、验收10分/项。
	
各系部

	
	指导学生考取证书
	新增1+x证书，人社部门职业资格鉴定、专项能力证书考试资格7分/项；正常开展鉴定活动2分/批次。
	教务处

	
	专题调研
	根据学院发展建设需要，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建设性调研报告10分/项。
	教务处
各系部

	
	企业实践
	按照《福州英华职业职业学院教师下企业实践管理办法》中要求，每年完成下企业实践且材料完整者5分/人。
	人事处

	
	学历提升
	经学院审批同意，进行高一级的学历提升并获得证书者5分/人。
	人事处

	
	考取技能证书
	经学院审批同意，考核年度内获得与教学相关的专业技能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1分/项。
	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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